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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新政与危机的纠结

熊月之

清末新政是近些年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话题，研究成果相当繁富，既有从新政总体思

路、官制、立宪、新军、工商、铁路、地方自治、教育等具体门类或问题入手的，也有

从总体上进行综合评述的。对于清末新政的成效与意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

新政是敷衍，欺骗民意；或认为新政是真心改革，成效显著；或认为假如不是革命打断

了新政进程，中国可能会走上顺利转型的道路。本文从新政与危机纠结的角度，分析社

会危机的积累对于新政的激发作用，新政实施与新的危机的内在关联。

一、危机激发新政

清末新政，本系应对多重危机而起，没有先前的危机就没有后来的新政。自鸦片战

争以后，经过近６０年的积累、演化，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已经面临极其严重

的多重危机。

首先是民族危机。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迭次

重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京城两次失守，海军全师覆没，列强横行于各地，租界、

居留地、租借地、铁路附属地遍于国中，特别是后两次战争，将中国推到随时可能被瓜

分的险恶境地。

其次是财政危机。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与支出，大体稳定在８０００万

两左右，甲午战争以后，一直入不敷出，赤字巨大。《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

２万万两，赎回辽东半岛又加３０００万两，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整整３年全国

的财政收入。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４．５亿两，加上分期还款的利息与地方赔

款，总计近１０亿，相当于清政府至少１２年的财政总收入。

再次是人才危机。中国面临新的国际环境，需要兴办众多新的实业，处理大量新的

问题，需要大批新的人才。但是，人才选拔的机制落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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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同光之际派到美国与欧洲的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又中途

受阻，学业没完便被撤回。有一技之长的归国留学生虽然也有一些，并已派了一些用

处，如北洋海军中有：严复、萨镇冰等，外交部门、实业部门有：唐绍仪、詹天佑、唐

国安等，但从总体上说是新的人才极端匮乏。经过戊戌政变，一批维新人才遭到镇压，

或死或逃，或远走异国，或避入租界。经过庚子事变，对外持强硬态度官员遭到镇压，

杀戮一批，流放一批，废黜一批。

此外，各地不断发生的民变、灾荒，自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的不断崛起，久已存

在的满汉斗争，所有这些危机与矛盾，交织在一起，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迫使清

政府不得不进行变法。

清末新政启动的标志，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在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发出的新政

改革上谕。那时，慈禧尚在西安，还未还京。上谕在一开始就强调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

性：

世有万禩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 《易》；损益

可知，著于 《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

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

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

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

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敝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

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

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

张。①

上谕批评此前进行的变法，只是习西人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徒袭西人之皮毛，未

得西学之本源；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实

情，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

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

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

实施行”②。上谕对于如何变法，也提出了基本思路。这是清廷实行新政的动员令与总

纲领。

为了推动新政，清政府在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１日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协调

与管理机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等参

与其事。随后，督办政务处制订开办规条，调集人员，开始运行。

２

①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６０１－４６０２页。
同上书，第４６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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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的推动下，各级各地官员纷纷提出变法主张，其中，意见比较全面、系统、

特受时人重视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的折稿。其折稿包括三

折一片，即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与 《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统称 《江楚会奏

变法三折》。江楚三折提出的变法意见极其广泛，包括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

与文化教育改革。约略说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治改革。包括改善用人政策，

重视真才，不计资格；行政运作要提高效率，省却繁文缛节；清除吏治腐败，停止捐

纳，去除胥吏，用警察代替差役；改良司法，严禁勒索讼费，反对刑讯逼供，改造监

狱，改善罪犯生活环境，教给罪犯生活技能；革除弊政，裁汰有名无实的因漕运而设的

屯田与卫官，逐年裁汰早已无用的绿营；调整满汉关系，允许旗人自谋生计。二是军事

改革。包括用西法练兵；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设法自造新式军械。三是经济改

革。包括改良农业，兴农学，修农政；发展工业，设立工艺学堂，设立劝工场，奖励良

工，保护专利；制订经济法规，编纂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等。四是文化教育改革。

包括建立学校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奖励留学；广派游历，出国考察；多译外国书

籍。刘、张是李鸿章之后地位最高的封疆大吏，二人幕府中通晓西学和能干实事的人才

济济，所以，他们提出的意见，气象宏大，目光敏锐，思路清晰，有针对性，也有可操

作性。三折上达以后，慈禧太后认为 “事多可行”，要求各省疆吏，一律统筹，切实举

行。三折实际上成为１９０５年以前全国新政的指导性文件。

新政的内容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增添和变化。１９０５年以后，新政增添

了许多江楚三折所没有涵盖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１９０４年至

１９０５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是小国，俄国是大国，但结果日胜而俄败，俄国因此诱发了

国内革命。这一战争对中国政治改革走势影响很大。日本是立宪国，俄国是专制国，舆

论将小国胜而大国败的结局归结于立宪与专制的优劣，于是，要求立宪的呼声陡然高

涨。１９０５年，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端方等吁请朝廷考虑立宪问题。８月，清廷派戴

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宣布预备立宪，并规定从改革官制

入手。此后，围绕着立宪期限、官制改革、内阁人选等问题，发生一波又一波纷争，引

起了强烈的政治震荡。１９１２年２月，清廷覆灭，新政随之终止。

新政得以实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慈禧太后的支持。平情而论，慈禧太后虽然存在

专权弄权、心胸狭窄等缺陷，发动戊戌政变、杀戮维新志士，但她并不是一个极端保守

之人。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是很难想象的。如果没有她的默许，

戊戌变法也不可能发动起来。至于她为什么会不顾国家根本利益而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开

战，学术界已经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其关节点是风传列强有照会要她还政于光绪。出逃

西安途中，她备尝艰辛，据记载：

太后哭罢，复自诉沿途苦况，谓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

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稭秆与皇帝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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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

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即皇帝亦

甚辛苦。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①

她对民间疾苦也比以前了解得更为深切，不止一次地表示，没有想到民间困难到如

此地步。所以，事变一过，她便启动新政，决心自强雪耻。

就新政具体内容而言，新政与危机存在三种对应关系：一是部分新政有利无弊，新

政实施有利于危机的缓解；二是部分新政利弊参半，新政实施的同时引发新的危机；三

是部分新政的效果取决于实施的时机与策略，实施得当则有利于缓解或化解危机，不当

则刺激或加重危机。

二、有利无弊

部分新政有利无弊，有利于化解危机。这在行政机构改革、法制改革与社会改良方

面都有所表现。

行政机构改革方面，１９０２年清政府将先前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

六部之首。这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对外关系。１９０３年设立商部，班列外务部之后、其他

各部之前，后来将工部并入，改称农工商部。这有利于协调、管理实业，适应近代企业

的发展。特别是有些衙门的撤并，非常必要。１９０２年裁撤河东河道总督，其所管业务

改归河南巡抚兼办，同时裁撤漕运屯田卫所。同年，裁撤詹事府和通政使司。１９０４年，

裁撤粤海关监督、淮安关监督，粤海关事务归两广总督管理，同时裁撤江宁织造；裁撤

云南巡抚、湖北巡抚，分别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巡抚事务。１９０５年，裁撤漕运

总督、广东巡抚，以两广总督兼管巡抚事宜；改奉天府丞兼学政为东三省学政，裁奉天

府丞缺，裁撤奉天府尹兼巡抚缺，其事由盛京将军兼管。这些裁并都是从实际出发的，

精简机构，名副其实，既有利于行政运作，也减少了冗员。比如，因黄河改道，直隶、

山东两省修守黄河的工程早归督抚管理，加上运河长期淤塞，漕米改折，运河无事，河

东河道总督已没有多少实事可干。詹事府原初职能是辅弼东宫太子，实际上自康熙之后

取秘密建储法，不立太子，詹事府成为词臣迁转之地，翰林叙进之阶，早已是虚设的机

构。通政使司原先职能是掌管收受各省题本，而实际上在１９０１年清政府已改题为奏，

各处奏折经摺子处径直传达宫中，通政使司无事可为。云南、湖北与广东，都是总督与

巡抚同城，职能重叠，牵制扯皮，影响行政效率，郭嵩焘等人早已提出这一问题。与这

些行政制度改革同步，清政府在整顿吏治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裁汰欺上瞒下、病

４

①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载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台
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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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蠹政、舞文弄法、朋比为奸的书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裁革陋规，酌定公费。这些

措施，对于改善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惩治腐败，都有积极意义。这些改革的实

施，尽管有一些官员在机构撤并时利益会受到损害，但毕竟人数不多。

法制方面的改革，也大体上是有利无弊的。１９０２年３月，清廷决定修订法律，要

求根据形势的变化，参照各国通行律例，对 《大清律例》进行修改，随后任命沈家本与

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１９０４年５月正式成立修订法律馆。修律工作分两个方面，一

是修改旧律，二是制订新律。沈家本等参考西方律法，废除了旧律中的凌迟、枭首、戮

尸和刺字等酷刑，并禁止刑讯。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０年，陆续颁布新的法律，包括 《刑事民

事诉讼法》（１９０６）、《新刑律草案》（１９０７）、《大清新刑律》（１９１０）、《大清刑事诉讼律

草案》（１９１１）、《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１９１１），还有其他民法、商法与行政法等。在

中央司法机构改革中，将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并明定立法、行政、司法

权限，规定司法独立。在地方司法机构改革中，规定各省按察司改为提法司，按察使改

为提法使，并分设各级审判厅。对于狱政也进行了一些改良，修建监狱，改善罪犯生活

条件，改革监狱管理制度。湖北等地还以日本为榜样，建造了一些模范监狱。这些变

革，改变了传统的民刑不分、行政司法不分的弊端，改变了先前对待犯人的残暴做法，

是迈向法治、人道、文明的可贵进步。

有利无弊的改革，在社会改良方面尤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劝戒缠足。１９０２年上谕要求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妇女不要缠足，这

是惠及广大妇女身心健康、受到社会各界交口称道的善举。

（二）警政的建立，也普遍为各方面所称道。１９０２年袁世凯在直隶试办警察，取得

成效，清廷谕令在全国推广。１９０５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后改民政部。１９０７年，各

省设置巡警道，负责地方警政。警政的建立对于社会治安的维持，至关重要。袁世凯治

理试办警政两个月，效果便比较明显，地方渐臻静谧，宵小不至横行。

（三）禁吸鸦片。１９０６年朝廷发布上谕，限定十年内将鸦片一律革除净尽。随后，

政务处发布了详细的禁烟章程，禁烟活动在全国卓有成效地展开。１９０９年，万国禁烟

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禁烟的决心和行动，获得许多国家的赞赏和配合。

（四）取消满族特权。１９０２年宣布废除先前关于满汉通婚的禁令，允许满汉通婚。

１９０４年，以前只有满人可以担任的将军狱都统等职位开始向汉人开放。１９０７年，废除

旗人不事生产的特权，授旗丁以田地，责令耕种。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缓解历时已久的

满汉矛盾。

三、利弊参半

相当多的新政属于利弊参半，新政实施解决矛盾的同时引发新的矛盾。

先以编练新军为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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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军制屡经变迁，自清初至道光、咸丰以前，清朝军队主要是八旗与绿营。咸丰

年间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从地方团练中兴起湘军与淮军。洋务运动期间又增添了北洋

海军。经过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师覆没，湘军淮军不堪一击，暴露出清军的严重问

题。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用西法编练新军。新政开始后，清

廷在军事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１９０１年８月，清政府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制度，

命令在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同年，要求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

二三。１９０３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立督练处，负责练兵事宜。１９０６年改兵部

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１９０７年，陆军部对全国新军编练作了统一规划，将应

编３６镇分配到各省。到１９１１年，全国共练成陆军２６镇。与此相适应，清政府建立了

一套近代军事人才培养体制，将全国陆军学堂分四级，即小学堂、中学堂、兵官学堂与

大学堂，还有一些速成军事学堂和专门学堂；委派留学生到英、法、德、日德国学习军

事，尤以日本为多。

对于清政府来说，编练新军是完全必要的，编练的方式也是恰当的。但是，在编练

新军过程中，引出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军费的增加。清政府在１９０３年设立练兵处以

后，先由户部拨款３００万两，然后再由各省摊派练兵费用。到１９０５年，就向各省摊派

了８３６万两练兵经费，其中直隶１１０万两，江苏、广东各８５万两，四川８０万两，山东

５５万两，湖北、浙江、山西、江西各５０万两，湖南、福建、河南各４０万两。１９１１年，

陆军部新军军费预算支出为４６２９万两。① 各地搜罗这些军费，或系增加烟酒税所得，

或系增加田赋所得。巨额军费的增加极大地加重了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二是担负新军

编练之责的袁世凯通过各种手段，在军队中培植亲信，灌输对袁世凯个人的忠诚，将北

洋新军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尾大不掉，这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疑忌。

这也是慈禧与其后的载沣等人千方百计削弱、打击袁世凯，乃至将他赶回河南老家的根

本原因。最高统治者的疑忌、打击，加大了袁世凯对皇室的离心力，最终成为清王朝的

掘墓人。编练新军本是为了雪耻自强，没想到结局是养虎遗患，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慈

禧太后、载沣或袁世凯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专制体制、满汉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

多重矛盾纠结演化的结果。诚如朱英所论：

袁世凯回到河南家乡养病，但北洋新军将领仍是他的忠实部属，依旧唯其马首

是瞻，清廷并未能真正控制军权。如果说以前的袁世凯为自己的飞黄腾达而对清廷

尚有感恩戴德之情，那么被罢官之后，则对清廷不无二心。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

急调北洋新军南下镇压，但北洋新军在袁世凯暗中指使下行动迟缓。危急时刻的清

廷为保全统治地位，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而袁则乘机攫取更多的政治、军事权

力，并很快即利用革命形势逼使清廷宣布退位。事实表明，清朝中央政府试图借新

６

①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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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革强行收回军权，完全是失败的举措。①

再以兴办学堂为例。１９０２年８月，颁布 《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但未实

行。１９０４年１月，颁布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个学制以日本为蓝本，对

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学生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作了具体的规定，对整

个教育宗旨、学校管理、教师选用、学生考试与奖励，也有相应的规定。中国近代教

育体制由此确立。１９０５年８月，宣布自明年起，所有乡试、会试、各省岁、科试一

律停止，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告终结。１２月，正式设立学部，作为中央的教育

行政机构。科举废除后，清政府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给予学堂毕业生以翰林、

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相应的科举功名。废除科举与奖励学堂出身，为新式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出现了全国性的办学热潮。新式学堂的数量，１９０３年为

７６９所，学生３１４２８人，１９０４年增至４４７６所；学生９９４７５人。② １９０７年全国学堂总

数为３７６７２所，学生总数为１０１３５７１人，到１９０９年学堂数上升到５８８９６所，学生为

１６２６７２０人。③

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完全正确，很有必要。但是，第一，学生在学堂里学的

是新知识，接受的是新思想，特别是那批留学生，经东洋、西洋自由、民主、平等、博

爱、法治的空气熏陶，回过头来，就觉得清政府专制、腐败，相当多人走到了清政府的

反面。难怪恽毓鼎在清廷覆灭后说：清末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一百年之成

法，痛与铲除，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局面，“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

主令学生留学东洋”④。第二，办学堂需要经费，聘教员需要经费，学校管理需要经费，

购买书籍需要经费。宣统三年，湖南因兴办教育增加捐税４０多万两，湖北拨提地丁钱

价充学堂经费就有６０万两，另加学堂捐１０万两，一般省份每年教育经费估计需要１００

万两。⑤ 先前的私塾，在办学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尚可维持，换了学校，则不行。这就引

起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清末出现许多以新学堂为讽刺对象的笑话。在南洋出版的 《光

华日报》曾刊载一则笑话，称内地某新学堂一姓董的先生教世界地理知识，不知道 “土

耳其国”是一国名，以为 “其”是一代词，以为其国名 “土耳”，亦不知写 《万法精理》

的 “孟德斯鸠”为一人名，以为是 “孟德”与 “斯鸠”两个人，惹得学生写打油诗进行

讽刺：

“国为土耳削其其，万法理中去解疑。岂料孟君方骇愕，我名何故忽分离。”

那 《万法精理》一书是孟德斯鸠所著的，讲的国家法律学。如今董先生把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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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英：《清末新政吁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第９１页。
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８３８、８４０页。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５５页。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８、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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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削去一个 “其”字，想必是土耳其犯了各国公法，故所以要去寻 《万法精

理》来查一查。谁知著书的孟老先生正在那里发呆，不解是什么道理，连他的名

字也分成两块了。孟老先生连自己的名字也闹不清楚，你还向他的书解得么土耳

其的疑呢。①

此外，办理警政、编查户口、设立法庭，每样都需要经费。那么多经费从何而来？

只有增加摊派，加紧搜刮。《清史稿》记载：

庚子以后，新增之征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丁漕钱价、规复

差徭、加征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行盐口捐之

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余、酌提优缺盈余之类；加厘加捐，如烟酒

土药之加厘税、百货税之改统税、税契加征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

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口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

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

工厂商局余利之类。出款自赔款、练兵费、学、警、司法诸费外，各官署新增费

亦为大端。②

这么多苛捐杂税加到人民头上，引起百姓到反对、抗争是必然的。１９１０年８月，

有个署名 “长舆”的人在 《国风报》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

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日不暇

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挐，国势益以抢攘。夫我国今日

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者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

速亡而召乱。③

换句话说，这些新政若行于别的国家则有正面效果，行于中国则为负面效果。为什

么呢？作者认为那时中国，俗乱而政不修，下怨而上不知，民困而主不恤，危机遍伏，

变乱四起，已如病危之人，不能强补营养之品；又如危房，基础动摇，墙壁倾侧，单是

横加材木并不能使其不倒。所谓兴办学校，预备立宪，地方自治，各种新政，“必有莫

大之政费；政费又非天降地出也，必不能不取之于民”，然而办新政者对此缺少通盘考

虑，不知道先后缓急，不考虑百姓能否承受得了，尽夺其资生衣食之必需，加上官治腐

８

①

②

③

雷铁厓：《学堂笑史》，见 《雷铁厓集》。
《清史稿·食货志六·征榷会计》。
长舆：《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第１８期，１９１０年８月５日出版。见张枬、王忍之编 《辛

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３卷，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第６５４－６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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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与劣绅勾结，剥夺压抑，甚于强盗，于是，“无论行何良法，立何善制，适皆成为

杀人之具而已”①。

四、利弊悬疑

部分新政的效果，取决于实施的时机与策略。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预备立宪与官制改

革。

实行立宪，改革官制，是１９０６年以后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自慈禧太后同意派遣

五大臣出洋考察，以后立宪运动便在立宪派的呼吁、请愿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这本来是

大家都看好的事情，但是，由于办理不当，反而成了清廷覆灭的重要因素。综合看来，

慈禧太后与载沣在处理这一问题上，至少有四个环节极不妥当。

第一个环节是通过官制改革而收汉族重臣的权利。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清廷宣布预

备立宪，并规定从改革官制入手。１１月６日，宣布改组中央各部，改户部为度支部，

财政处并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

入；改刑部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成立农工商部；设邮传部；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外

务部、吏部、学部依旧。改革后的中央各部总计为１１个。这次改革的结果，正如侯宜

杰所分析，第一，军机大臣数量减少，各部尚书均充参与政务大臣，责任权限加重，有

向责任内阁过渡的意图。第二，各部堂只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侍郎为尚

书的辅佐官，名额有所减少，打破了过去满汉各半和尚书、侍郎平等的体制，各部机构

设置趋于一致。第三，确认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行政、司法开始分离；第四，尚书成为

专职，可以加强责任心。第五，准备增设资政院、审计院等机构，向世界立宪国家体制

看齐。② 应该说，这些改革的方向都是对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当事者策

略不当，并没有为消除满汉矛盾作出努力。改革后的１１个部的１３名大臣中，满族占７

人，汉族为５人，另一人为蒙古族，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满多于汉，还不如改革

以前满汉各半。１９０７年９月，慈禧太后利用上层官僚之间的政争，任命袁世凯为军机

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乘机削了袁世凯的兵权，这样，他就失去了对北洋新军的直接控制

权。表面上消除矛盾，实际上刺激矛盾，明升暗降，这样的结果，引起一部分汉族官员

的不满是很自然的。

第二个环节是皇族内阁的产生。１９０８年以后，预备立宪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年８

月颁布 《钦定宪法大纲》，为宪法纲领性文件，规定了筹备立宪的具体步骤。１１月

９

①

②

长舆：《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第１８期，１９１０年８月５日出版。见张枬、王忍之编 《辛
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３卷，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第６５６页。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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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５两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即皇帝位，其父醇亲王载

沣以监国摄政王身份总揽朝纲。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全国大部分行省设立了咨议局，并开

始工作。１１月，各省咨议局选出资政院议员。１９１０年９月，裁撤军机处，资政院宣

告成立。１９１１年５月８日，清廷宣布采取君主立宪之制，批准 《内阁官制》与 《内

阁办事暂行章程》，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批准责任内阁成员，并将原先的中央十一

部调整为十部。因１３名国务大臣中满族占了９人，其中皇族７人，汉族仅４人，这

一内阁因此被称为 “皇族内阁”。本来，责任内阁的成立，不光在清代官制史上，就

是在整个中国官制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是，由于当事者缺少宽广的胸怀和

长远的眼光，不适当地强化满族权力，势必引起汉族大臣的离心力，也招致真心追求

宪政的立宪派的失望。

第三个环节是对立宪派的处置。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０年，立宪派请愿活动持续升温，

声势越来越大，在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０月，相继发起三次大规模请愿活

动。这些请愿活动，涉及的人很多，得到相当多的督抚支持，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

础，且没有什么过激行为。清廷对此并没有加以适当的引导，先是拒绝，后是敷衍，

最后辅以武力镇压。特别是１９１０年１２月份，竟然将来京请愿的东北代表强行押送回

籍，将倡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的直隶学堂同志会会长温世霖逮捕，发配新疆。清政府

这么做，丧尽民心，也丧尽绅心，将爱国者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诚如时论所云：

吾国人民则仅以文字争，仅以口舌涕泪争，即激烈者亦不过自毁其肢体而已。

无它，人心固结，不忍自衅于阋墙也。乃人民与政府则亲而近之，而政府之于人民

则驱而远之，务使穷无所归，倒戈相向，否则为异国之顺民而后快，是诚不解其何

心矣！①

第四个环节是对袁世凯的处置。载沣掌握大权以后，对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对光

绪的背叛，不能释怀，对于袁世凯权倾一时，不能坐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

时袁世凯根基已深，势力已大，对他的不当处置必然会引起政坛的震动。载沣不听军机

大臣奕劻、张之洞等人的劝阻，决意除袁。但怎么除法，他又拿不定注意，东问问，西

听听，优柔寡断，将谕旨改过来，改过去，最后借口足疾将其开缺。三年以后，武昌起

义爆发，无可奈何，又将袁世凯请回来。

这四个环节，如果处理得当，并不一定导致或加剧危机，处理不当，就雪上加霜。

把握这四个环节的最高统治者，前是年高体衰的慈禧太后，后是能力薄弱、缺少经验的

载沣，结果弄得一团糟。

通过上面对新政的分类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新政的作用与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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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读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感言》，《汇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１０日。转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
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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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方面，新政的积极意义相当明显。清廷覆灭了，也不能说新

政全部失败了，且不说经济建设、司法制度、社会习俗、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已经取

得很好的效果，即使是预备立宪，没有走完全程，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宣传了

宪政知识，刺激了社会各界的参政热情。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假如不是发生革命，让

新政继续下去，中国近代转型就会更加顺利。因为，革命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正是一部

分新政刺激的结果，是新政无法继续走下去的结果。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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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黄兴与陶成章案关系辨析

张学继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４日凌晨，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

慈医院病房遇刺身亡 （以下简称陶案）。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的第１４天，所

以，陶案堪称为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案，一桩攸关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国运的重大政治命

案。陶案发生后，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就直指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黄兴为陶案的主使

人。近年来，又有个别历史学者捡起章太炎当年的旧调，明里暗里指孙、黄为陶案的主

使人。这是关系到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政治声誉的大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严肃

认真的辨析，以期澄清历史的真相。

一、陶案为孙中山、黄兴主使说，应是没有依据的猜测

陶案发生后，以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为首的一部分光复会人士怀疑孙中山、黄兴是主

使人。

章太炎在 《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中说：“孙文归，被举为大总统，……

即与陶君书，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

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

死。”①

魏兰写的 《陶焕卿先生行述》不指名地说：“当此民国成立，（陶成章）竟被二三小

人，主谋暗害，夫岂中华民国之福哉？”② 魏兰笔下 “主谋暗害”陶成章的 “二三小

人”，暗指孙中山、黄兴、陈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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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章太炎：《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３９页。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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